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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个人、 企业或是其他

法 人 ， 均 逃 不 开 与 他 人

“签合同”， 最常见的包括个人

生活中的劳动合同、 房屋买卖

合同、 租赁合同等。

合同是当事人之间的法

律， 当遇到需要 “签合同” 的

情况时， 在落笔签字或盖章之

前， 谨慎审查合同内容是保护

自身权利的必要步骤。 根据我

们多年的从业经验， 我们认为

在合同审查中尤其应注意下列

问题：

1.不同谈判地位采用不同

的合同审查思维。

合同是当事各方协商一致

的产物， 但合同条款的审查思

维及最终确定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当事人的谈判地位。

谈判地位占优的一方， 当

然要在合同审查过程中尽可能

发挥优势， 但如果谈判地位较

弱， 则需要坚持底线思维， 确

保己方的基本利益， 以期实现

订立合同的目的。

2.审查时区分商务条款和

法律条款。

商务条款即合同的数量、

标的、 产品规格等， 而如争议

管辖 、 适用法律则是法律条

款。 如此区分的意义在于， 可

以有选择性地确定审查重点。

例如在续签合同时， 可主

要针对商务条款进行审查， 从

而节省各方的成本。 不过商务

条款和法律条款的区分也不是

绝对的 ， 有时也会交织在一

起。

3.审查时不能局限于合同

的现有格局。

在对现有合同内容进行审

查时， 很容易就事论事， 似乎

将现有合同中对己方不利的条

款改好就行了。 但如果审查合

同时没有全局观念， 很容易一

叶障目， 导致遗漏合同中的重

大条款。

比如卖方提供的买卖合同

中没有交货期， 如果买方在签

合同时没有买卖合同的整体观

念 ， 仅局限于已有的合同内

容， 就很容易遗漏该条款， 导

致买方最终在合同的履行中难

以维护自身权利。

4.重视对文字细节的把

握。

合同是由文字组成的， 合

同中的文字可以说是一字千

金。 有时相差一个字， 就涉及

金额上百万元。

举例来说， 合同约定逾期

交货的 “日” 违约金为合同总

价款的千分之三， 但如果漏掉

了这个 “日” 字， 相差就非常

大了。 因此， 在审查合同时必

须注意每一个细节。

由此可见， “签合同” 绝

不能随性而为， 征求律师等专

业人士的审查意见是必不可少

的步骤。

签合同前应注意审查

合同是当事人

之间的法律， 当遇

到需要 “签合同 ”

的情况时， 在落笔

签字或盖章之前 ，

谨慎审查合同内容

是保护自身权利的

必要步骤。

通过对真人真事进行简单

的加工制作而拍摄的短视频 ，

往往能起到很好的传播效果 ，

今年春晚小品 “喜上加喜” 就

反映了这样一个故事。

由贾玲、 张小斐等人表演

的小品 “喜上加喜” 讲述的故

事是： 贾玲饰演的婆婆， 因不

满自己在张小斐饰演的儿媳妇

所拍摄的短视频中的形象， 上

演了一出哭笑不得的连环质问。

小品中的关键情节是， 婆

婆贾玲看了视频， 认为儿媳丑

化了自己。 但是， 正和贾玲恋

爱的老张和他的儿子却认为 ，

视频中的贾玲性格开朗大度 ，

是他们欣赏的类型。

当彼此把问题都弄清楚后，

尤其是当贾玲得知老张和其儿

子喜欢自己在短视频中的形象

后， 很是高兴。 于是， 各方皆

大欢喜， 这则小品也因此叫作

“喜上加喜”。

我们说， 文艺创作源于生

活并高于生活， 即便是主要反

映真人真事或者以真人真事为

原型制作的短视频， 其中也难

免有夸张的元素。

如果短视频中被表现的人

认为视频丑化了自己， 创作者

是否构成对其名誉权的侵犯呢？

显然， 对一个人名誉权的

侵犯， 不能仅以某个人的认识

为准， 而应以社会公众的评价

为准。

在我国的 《民法典 》 中 ，

专门规定有 “人格权编”， 对自

然人的生命权、 身体权、 健康

权、 姓名权、 名称权、 肖像权、

名誉权、 荣誉权、 隐私权等人

格权进行保护。

其中， 侵犯名誉权纠纷一

直是比较难以把握的。

《民法典》 规定： 民事主

体享有名誉权。 任何组织或者

个人不得以侮辱、 诽谤等方式

侵害他人名誉权。

行为人发表的文学、 艺术

作品以真人真事或者特定人为

描述对象， 含有侮辱、 诽谤内

容， 侵害他人名誉权的， 受害

人有权依法请求该行为人承担

民事责任。

所谓名誉， 主要是一种社

会评价， 它是指社会或他人对

特定自然人、 法人及非法人组

织的品德、 才干、 信誉、 资历、

声望和形象等方面的客观评判。

这种评价直接关系到民事主体

的人格尊严和社会地位， 属于

重要的人格利益。

关系名誉的主要是道德品质、

能力大小， 而不是性格、 习惯等

方面。

因为性格、 习惯往往无所谓

好与坏 ， 有的人性格外向豪爽 ，

有的人性格羞涩内向， 这并无高

下之分、 好坏之别。 将豪爽的性

格表现得比实际更夸张一些， 一

般来说尚未达到侵犯名誉权的程

度。

正如小品中演绎的， 贾玲自

己认为短视频将自己表现得过于

豪爽而不满， 但老张和他的儿子

却对此格外欣赏。

因此， 对名誉权侵犯的主要

表现方式是侮辱和诽谤， 其结果

是因此造成被侵权人的社会评价

降低。

当然， 短视频的创作者确实

需要留意相关法律问题， 尤其是

如果涉及真实人物， 就会涉及包

括肖像权、 名誉权和隐私权等一

系列民事法律问题。

如果以侮辱、 诽谤等方式侵

害他人名誉权， 情节严重的， 还

可能涉嫌侮辱、 诽谤罪。

根据 《刑法》 的规定， 以暴

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

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 情节严重

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

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前款罪， 告诉的才处理， 但

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

的除外。

比如广受关注的 “女子取快

递被造谣案”， 杭州的吴女士在小

区取快递时遭到偷拍， 偷拍视频

被配以捏造的微信聊天对话截图

发至微信群内， 吴女士被指 “出

轨快递小哥”， 而所有相关情节都

是视频拍摄者杜撰的。

法院审理后认定， 被告人郎

某某、 何某某出于寻求刺激、 博

取关注等目的， 捏造损害他人名

誉的事实 ， 在信息网络上散布 ，

造成该信息被大量阅读 、 转发 ，

严重侵害了被害人吴某某的人格

权， 影响其正常工作生活， 使其

遭受一定经济损失， 社会评价也

受到一定贬损， 属于捏造事实通

过信息网络诽谤他人且情节严重，

两名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诽谤

罪， 最终法院判处两被告人有期

徒刑一年、 缓刑二年。

除了法律约束外， 拍摄制作

短视频还需要受到道德上的约束，

内容切不可违反公序良俗。

总之， 春晚小品 “喜上加喜”

不但能让我们会心一笑， 同时也

引发了笔者对相关法律问题的思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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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个人信息保护法》

的实施， 对于个人信息权益的

保护日益完善。

笔者曾在一起侵犯公民个

人信息案件中担任被告人的辩

护人。 法庭上， 我听到同案被

告人在最后陈述环节， 说了这

么一段话 ： “在我们这个行

业， 打听客户信息是比较常见

的， 我们也并不觉得有怎么不

对， 现在我触犯了法律， 付出

了失去自由的代价， 我希望国

家能尽早出台个人信息保护

法 ， 对个人信息范围进行规

定， 好让我们知道哪些是需要

保护的。”

他的言下之意是： 国家对

于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并不明

确， 所以他不知道哪些信息可

以利用， 哪些则不可以。

我不禁感觉有点遗憾： 这

个被告人在其行业内本已颇有

建树 ， 却缺乏相应的法律意

识， 甚至走过了这么长的司法

程序 ， 付出了这么惨痛的代

价， 还是没有搞明白公民个人

信息安全的 “雷区” 在哪里。

当时虽然 《个人信息保护

法 》 尚未制定 ， 但早在 2017

年 6 月 1 日， 《网络安全法》

就已经实施了， 这部法律对于

个人信息就已经有了明确的规

定。

根据最新的 《个人信息保

护法》， 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

者其他方式记录的与已识别或

者可识别的自然人有关的各种

信息， 不包括匿名化处理后的

信息。 个人信息的处理包括个

人信息的收集、 存储、 使用、

加工、 传输、 提供、 公开、 删

除等。

从 “入刑” 的角度， 主要

涉及以下几个数字 ： 0、 50、

500 和 5000。

0： 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

迹信息， 被他人用于犯罪的；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他人利用公

民个人信息实施犯罪， 向其出

售或者提供； 也就是说， 只要

发生上述两种情形， 司法是零

容忍的；

50： 非法获取、 出售或者

提供行踪轨迹信息 、 通信内

容 、 征信信息 、 财产信息 50

条以上；

500： 非法获取、 出售或

者提供住宿信息、 通信记录、

健康生理信息、 交易信息等其

他可能影响人身、 财产安全的

公民个人信息 500 条以上；

5000： 非法获取、 出售或

者提供第三项、 第四项规定以

外的公民个人信息 5000 条以

上。

由于办案的原因， 我曾经

研究过数十家网站的隐私保护

条款。 经过梳理， 我发现其中

过半平台涉及个人信息的条款

与相关法律的合规要求还有一

定距离， 只有一家由于是跨境

电商， 考虑到了域内外法规的

衔接， 在设计条款时显然经法

律专业人士把关。

企业的信息安全意识尚如

此滞后， 企业员工乃至管理者

的风险意识就可见一斑了。 正

因为如此， 如今企业及其员工

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案

例并不鲜见。

如果企业管理者都不好好

吃透法律的话， 底下的员工就

有可能在具体操作、 施行时走

了样、 踩了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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